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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心家居保障計劃」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只適用於現在及╱或過去6個月內未曾以保單持有人身份於同一受保物業持有、續保或取消「家安心家居保障計劃」。
2.  同一保障計劃經不同投保方法可享的推廣優惠或有不同，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銀行」）及昆士蘭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昆士蘭保險香港」）保留修訂或取消有關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客戶。如有任何爭議，一概以恒生
銀行及昆士蘭保險香港之最終決定為準。

3.  是次推廣活動不適用於享有恒生銀行職員優惠之人士、恒生銀行及其附屬公司之職員。
4.  除客戶、恒生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及昆士蘭保險香港（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
（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5.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6.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有關保費折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2.  於推廣期內客戶可享首年保費74折優惠，當中包括首年保費8折優惠及豁免首個保單年度1個月保費（適用於年繳及月繳保費
方式；如以月繳方式繳交保費，第3個月之保費將獲豁免）（「保費折扣」）。保費折扣只適用於經恒生銀行網頁、恒生個人
e-Banking或24小時投保熱線2998 9888成功投保「家安心家居保障計劃」之客戶。

3.  如客戶於收到「家安心家居保障計劃」保單的第15天後欲撤銷該保單，昆士蘭保險香港將根據保單條款按一般短期保險費率
徵收已生效期內之保費（例如在年繳保費的情況下，昆士蘭保險香港會退回未被承保之月份之已繳保費）。

有關特選客戶額外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之推廣期為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10月2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2.  特選客戶將於推廣期內收到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銀行」）或昆士蘭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昆士蘭保險香港」）發出的相
關推廣電郵或短訊（「特選客戶」），並列有優惠碼（「指定優惠碼」）。

3.  除原有推廣優惠外，特選客戶於推廣期內經恒生銀行網頁、恒生個人e-Banking或24小時投保熱線2998 9888以保單持有人身
份成功投保「家安心家居保障計劃」，並透過恒生信用卡或恒生銀行戶口以年繳方式繳付保費，而保單的淨保費金額為
HKD1,000或以上方可獲額外HKD500超巿禮券（「禮券」）。

4.  特選客戶必須於投保「家安心家居保障計劃」時提供指定優惠碼。任何未能提供指定優惠碼，或提供錯誤優惠碼之特選客戶
客戶將不可獲享額外禮券。

5.  禮券將於2020年2月29日或之前以平郵郵寄至保單持有人之通訊地址，而該保單必須於禮券發出時仍然生效及已清繳保費，
客戶方可獲贈禮券。

6.  在任何情況下，禮券不可轉換其他禮品、不可兌換現金及不設找贖。禮券如有遺失、損毀或到期後未使用，概不補發。
7.  禮券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如禮券送罄，恒生銀行及昆士蘭保險香港保留隨時以其他禮品取代之權利。而該禮品之價值及
種類可能與是次推廣優惠所提供的禮券不相同。如有爭議，概以恒生銀行及昆士蘭保險香港之決定為準。

8.  恒生銀行及昆士蘭保險香港並非禮券之供應商，故不會承擔與禮券有關之任何責任。一切與禮券相關之產品及服務之質素
及供應情況，概由禮券之供應商負責。一切有關禮券之爭議或投訴，均應由特選客戶與禮券之供應商自行解決。有關禮券
之使用詳情，請參閱列印在禮券上之條款及細則。

9.  若特選客戶於首個保單年度內取消有關之保單，恒生銀行保留權利從申請人於恒生銀行開立之任何信用卡或銀行戶口扣除
相等於已獲享禮券之金額，而毋須另行通知。

以上資料中文譯本與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以上乃資料摘要，僅供參考之用。有關計劃之保障範圍、詳盡條款、規定及不保事項，概以有關保單之英文版為準。

以上一般保險保障計劃（「本計劃」）由昆士蘭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承保（「昆士蘭保險香港」），該承保公司已獲保險業監管局授
權在香港經營，並受其監管，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銀行」）為昆士蘭保險香港之授權保險代理商。投保本計劃須向昆士蘭保
險香港支付保費。昆士蘭保險香港會向恒生銀行就銷售本計劃提供佣金及業績獎金，而恒生銀行目前所採取之銷售員工花紅
制度，已包含員工多方面之表現，並非只著重銷售金額。

對於恒生銀行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恒生銀行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
然而，對於有關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昆士蘭保險香港與客戶直接解決。


